评标现场管理制度

一、评标区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严格实施准入制度，评标活动实施电子监控全覆盖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标室内禁止吸烟、喧哗、随意走动。
三、招标代理机构不得进入评标区域，行政监督人员负责评标纪律和秩序等工作，对评标活动实施全流程监督。采购代理机构进入评标区不得超过2人，负责评标纪律和秩序等工作。
四、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成员、行政监督及采购代理机构人员通过门禁进入评标区域。确因评标工作需进入评标区的相关人员，须经项目行政监督部门同意，与评标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区域。
五、上午评标时间9:00-11:00，下午评标时间13:15-16:00（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）、13:45-16:30（5月1日至9月30日）。
六、进入评标区的工作人员存储通讯工具后，进入指定评标室开展评标工作，不得在评标通道区域滞留。
七、进入评标室后，评标委员会成员未经同意不得中途离开或提前退场，如有特殊情况确需离开的，应征得行政监督人员同意。招标人（采购人）代表应遵守评标纪律，不得干预评标专家独立评审，不得发表任何倾向性语言。
八、评标结束后，工程建设项目由行政监督人员引导评标委员会成员退出评标区；政府采购项目由代理机构引导评标委员会成员退出评标区。行政监督人员、代理机构做好评标室资料整理工作，关闭室内电子设备后退出评标区。
九、所有进入评标区域的人员均须承担保密责任，严禁向外界透露、泄露、传递评标过程中的任何信息及内部资料。  
十、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应当加强评标现场管理，维护交易秩序，对违反现场管理制度的行为，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；发现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立即提醒，并记录、保存证据，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

